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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ST 中迪 公告编号：2026-53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迪投资”）对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

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关于为公司、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事项概述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债务事项的概述

2026 年 4 月 16 日，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收到

四川百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百莲”）、清泉企业管理（成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泉企业”）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四川百莲将其持有

的对公司 1,142.19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债权转让给四川顺世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顺世贸易”），清泉企业将其持有的对公司 7,227.07 万元（包含

本金及利息等）债权转让给顺世贸易。在债权转让后，顺世贸易合计持有对公司

8,578.73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

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智轩”）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收到攀枝花康旺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旺劳务”）、原公

司关联方四川赛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赛银”）发来的《债权转

让通知书》，康旺劳务将其持有的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27.28 万元（含本金及

违约金）债权转让给顺世贸易，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将其持有的对公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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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智轩 2,400.88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转让给顺世贸易。在债权

转让后，顺世贸易合计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928.16 万元（包含本金、

利息、违约金）的债权。同时，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另一债权人深圳市贤益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贤益”）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409.57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

（二）本次提供担保的事项概述

1、关于前期为公司、公司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为公司子公司西藏

智轩提供 6,850.80 万元（本金）关联借款，公司将持有的青岛康平高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中的 3,000 万股、持有的成都和宸盈佳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 万元有限合伙份额质押给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为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为关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原

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将其持有的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192.35 万元（包含本

金及利息等）债权转让给深圳贤益。在该次债权转让后，深圳贤益作为债权人持

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192.35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原公司

关联方四川赛银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306.13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

的债权。上述公司为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提供的担保措施继续实施，相关被担保

方、担保方式、担保金额不变，由原公司关联方、深圳贤益根据债权情况享有相

应的担保权利。

2026年 4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

在债权转让后，顺世贸易合计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928.16 万元（包含

本金、利息、违约金）的债权。公司原为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提供的担保措施将

继续实施，相关被担保方、担保方式、担保金额不变，由顺世贸易、深圳贤益根

据债权情况享有相应的担保权利。

2、本次拟提供的担保措施的情况

在前述债权转让事项完成后，顺世贸易作为债权人持有对公司 8,578.73 万

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并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928.16 万元

（包含本金、利息、违约金）的债权，深圳贤益作为债权人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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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智轩 5,409.57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

为确保前述债权的实施，公司将拟获赠的广西天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西天微”）35.497%的股权质押给顺世贸易为公司在 8,578.73 万元范围内提

供质押担保；将拟获赠广西天微 12.117%的股权质押给顺世贸易为公司子公司西

藏智轩在 2,928.16 万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拟将获赠的广西天微 22.386%的

股权质押给深圳贤益为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在 5,409.57 万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

保。

前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其它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为本公司、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林峰；

3、公司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A区 3栋 2 单

元 2-1 号；

4、注册资本：1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12 日；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

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西藏智轩 100%股权；

9、西藏智轩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质押标的公司情况

广西天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天微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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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广西贺州生态产业园标准厂房三期 3号楼；

（4）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门洪达；

（6）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2 日；

（7）经营范围：集成电路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封装、测试、销售、

技术服务；半导体设备及零部件、模具设计、开发、制造、销售；软件开发、销

售、技术服务；自动化设备及零部件、集成电路基础材料、半导体引线框架、传

感器的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2025 年度经营情况（已经审计）

项目 金额

总资产 41,812.17 万元

总负债 22,121.40 万元

净资产 19,690.77 万元

营业收入 32,299.66 万元

净利润 -589.89 万元

四、本次拟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与顺世贸易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质权人/债权人）：四川顺世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出质人/债务人）：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质物

本次质押担保物为广西天微电子有限公司 35.497%的股权。

（3）被担保的主债权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顺世贸易根据主合同约定对债务人本公司享有的

8,578.72 万元及自 2026 年 4 月 11 日起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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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质押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本金 8,113.69 万

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顺世贸易为实现主债权及质权而发

生的合理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必要费用。本公司承担的

担保责任总额不得超过前述款项之和。

（5）质押期间

本合同项下质权与主债权同时存在，主债权消灭的，质权亦消灭。

（6）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

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声明或承诺的，即构成违约。一方违约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及签名、且经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并履行完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后生效。

2、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拟与顺世贸易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质权人/债权人）：四川顺世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出质人）：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质物

本次质押担保物为广西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117%的股权。

（3）被担保的主债权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顺世贸易根据主合同约定对债务人西藏智轩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享有的 2,928.16 万元及自 2026 年 4 月 11 日起产生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权。

（4）质押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本金 2,481.20 万

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顺世贸易为实现主债权及质权而发

生的合理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必要费用。本公司承担的

担保责任总额不得超过前述款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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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押期间

本合同项下质权与主债权同时存在，主债权消灭的，质权亦消灭。

（6）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

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声明或承诺的，即构成违约。一方违约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及签名、且经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并履行完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后生效。

3、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拟与深圳贤益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质权人/债权人）：深圳市贤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出质人）：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质物

本次质押担保物为广西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2.386%的股权。

（3）被担保的主债权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顺世贸易根据主合同约定对债务人西藏智轩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享有的 5,409.57 万债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全部债权。

（4）质押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本金 5,409.57 万

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顺世贸易为实现主债权及质权而发

生的合理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必要费用。本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总额不得

超过前述款项之和。

（5）质押期间

本合同项下质权与主债权同时存在，主债权消灭的，质权亦消灭。

（6）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

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声明或承诺的，即构成违约。一方违约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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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及签名、且经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并履行完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后生效。

五、本次担保事项的目的

本次担保事项能够为公司债务问题解决提供保障，符合公司业务需要，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59,505.12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5,180.37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672.35%；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余额 23,708.55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7.48%。目前，公

司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47,234.89 万元。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无其他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中迪投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